
	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


东发改函〔2025〕125号
关于东莞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20250176号政协提案答复的函
尊敬的任重诚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扶持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建议》（第20250176号）提案收悉，感谢您对我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提案建议的回复

（一）关于用地政策方面
市自然资源局依据省相关政策文件，对既有停车场增建充电桩给予了特殊的政策支持——免于办理工程规划许可。这一举措极大地简化了充电基础设施落地的审批程序，打破了以往繁琐审批报批手续所带来的瓶颈制约。接下来我局会联合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，结合《东莞市新能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（2022—2025年）》，研究简化现有加油加气站地块上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审批流程。

（二）关于配套用电方面​

“十四五”以来，东莞供电局着力完善“政府主导、电网统筹、多方参与”的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体系，与全市各镇街属地政府签订《建设一流电网全面合作框架协议》，打通配电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多环节的“绿色通道”，累计在东莞地区投资建设公共充电站367个，充电桩3166个；高速服务区充电站11个，充电桩65个，换电站1个，实现东莞地区高速服务区全覆盖。同时，持续开展“整线（成片）提升配网供电质量”标准化治理和城中村专项整治，通过换大换新低压线路、新装箱式变压器、增容现有变压器等措施，补强提升电网网架结构，在全市充电基础设施目前达到13.5万个的前提下，足额保障充电基础设施用电需求，为全市充电桩项目建设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。

（三）关于持续发展方面
根据《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核实及奖补资金安排的通知》（粤能电力函〔2024〕500号）,我局印发了《关于开展2023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补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关于2023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补资金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，组织各镇街（园区）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项目申报奖励资金。
同时，我局印发了《东莞市加快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-2026年）》，通过积极争取国家、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、车网互动等试点示范和政策支持，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快充电基础设施项目建设，进一步做好对大功率液冷充电、光储充放示范站建设。近期，东莞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南城石鼓投资建成“光储充”一体化停车场项目，创新整合光伏发电、储能调节与智能充电系统，在停车场铺设约1.2万平方米（2.6MW）的光伏建筑一体化（BIPV）车棚，并配套储能设备和32台直流快充桩，为车辆提供“避暑港湾”的同时，每年为新能源车主提供超300万度可再生电力，为下来大规模推广应用提供示范样板。
二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（一）大力推动公共区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
我局将进一步以“三中心” 停车场以及公共停车场为重点，在符合消防安全前提下，按照不低于停车位总数25%的比例加快建设公共充电基础设施，推动充电运营企业逐步提高超、快充设施占比。强化公共机构、国企示范作用，鼓励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市属镇属企业内部停车场加快配建和改造充电基础设施，进一步对公众开放。在符合安全法律法规、确保安全前提下，在具备条件的加油（气）站配建公共快充和换电设施，积极推进建设加油（气）、充换电等业务一体的综合供能服务站。

（二）研究推行更多优惠政策

我局将进一步引导各类社会投资主体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、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支持，利用省、市级财政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提高对设备更新支持力度，用好国家设备更新再贷款货币工具等金融支持工具，加强对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支持。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
我局将牵头联合各镇街（园区）和部门，通过用好各类媒体渠道，加大宣传力度，积极引导更多优质社会资本参与我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；通过加强电动汽车及充电产业技术、安全、低碳等方面知识的宣传推广，引导市民增强安全意识，防止邻避效应，促进充电基础设施健康有序发展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将持续推进相关工作，不断完善我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体系。

特此回复。
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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